
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技术改造项目

扶持计划操作规程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贯彻落实《深圳市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工业企业技术

改造升级的若于措施》（深府办规[2023] 6号， 以下简称《若于

措施》）， 规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扶持计划（以

下简称项目扶持计划）的组织实施， 提高《若于措施》政策效益

及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水平， 根据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产业发

展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要求， 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本规程适用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实施的企业技

术改造项目扶持计划， 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实施项目扶持计

划、 制定项目扶持计划申报指南和对申报项目实行审核与核准工

作的重要依据。

第三条项目扶持计划的组织实施，应遵循职责明确、 公开透

明、 程序规范、 条件明确、 标准清晰、 绩效明显的原则；实行总

额控制、 自愿申报或
“

免申即享
＂

、 形式审查、 专项审计、 专家评

审、 现场核查、 征求意见、 社会公示、 部门核准、 绩效评价、 加

强监督的闭合式管理模式。

第四条本规程扶持项目的扶持方式蚐为事后奖补。

第五条本规程所称传统优势产业， 是指服装、 家具、 黄金珠

宝、 钟表、 皮革、 内衣、 眼镜、 工艺美术、 化妆品等行业。

本规程所称重点用能单位， 是指近三年内年均综合能源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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